
 

 

 

 

 

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

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

 

 

 

 

股票简称：西藏天路   股票代码：600326 

 

 

 

 

 

 

二○一五年五月·拉萨 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

1 

 

目  录 

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 

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错误！未定义书签。 

关于公司未来三年（2015-2017 年）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.................. 错误！未定义书签。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

2 

 

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

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

现场会议时间：2015 年 5 月 26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14:30 

网络投票时间：2015 年 5 月 26 日（星期二） 

             （一）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： 

              上午：9:15—9:25，9:30—11:30 

              下午：13:00—15:00 

                  （二）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： 

                  全天： 9:15—15:00 

股权登记日：2015 年 5 月 20 日（星期三） 

现场会议地点：西藏拉萨市夺底路 14 号公司 6610 会议室 

会议表决方式：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

会议主持人：公司董事长多吉罗布先生 

大 会 秘 书：公司董事会秘书西虹女士 

会 议 议 程： 

1、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，介绍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

表、律师、计票人、监票人以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管人员 

2、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

    3、审议关于公司未来三年（2015-2017年）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

4、休会，统计现场会议表决及网络投票结果 

5、由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会议表决及网络投票结果 

6、由大会秘书宣读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

7、见证律师宣读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

8、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、董事、监事以及高管人员在

本次大会记录本上签字 

9、会议主持人宣布大会结束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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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一： 

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根据公司发展需求，结合公司实际运营状况，拟对《公司

章程》原一百零六条、原一百一十一条、原一百五十五条进行

修订，具体修改内容如下: 

一、原第一百零六条 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（其中：

独立董事 3 名，董事 6 名），设董事长 1 人，副董事长 3 人。

每届董事会任期为三年。 

现修改为：第一百零六条  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（其中：

独立董事 3 名，董事 6 名），设董事长 1 人，副董事长 1—2

人。每届董事会任期为三年。 

二、原第一百一十一条  董事会设董事长 1人，设副董事

长 3人。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

产生。 

现修改为：第一百一十一条  董事会设董事长 1人，设副

董事长 1—2 人。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

半数选举产生。 

三、原第一百五十五条  公司拟实施现金分红时应同时满

足以下条件：（一）当年每股收益不低于 0.15 元。（二）审计

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

（三）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（募集

资金项目除外）。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：公司未

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、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

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%，且超过

5,000万元人民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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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修改为：第一百五十五条  公司拟实施现金分红时应同

时满足以下条件：（一）当年每股收益不低于 0.12 元。（二）

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

报告。（三）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

（募集资金项目除外）。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：

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、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

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%，且超

过 5,000万元人民币。 

详见 2015 年 5 月 9 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：

//www.sse.com.cn 网站的《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

（2015年 5月修订）。 

以上议案，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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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二： 

关于公司未来三年（2015-2017 年）股东 

回报规划的议案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

事项的通知》的规定，为充分维护公司股东依法享有的资产收

益等权利，不断完善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对公司利润分配事项的

决策程序和机制，进一步细化《公司章程》关于股利分配政策

的条款，增加股利分配决策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，便于股东对

公司经营和分配进行监督，公司董事会特制定了《公司未来三

年（2015 年～2017 年）股东回报规划》。具体内容详见 2015

年 5 月 9 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//www.sse.com.cn 网

站的《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（2015 年～2017 年）

股东回报规划》。 

以上议案，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


